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進修部學生選課辦法 

93年 2月 24日進修部部務會議審議通過 

94年 6月 20日進修部部務會議修正通過 

95年 2月 15日進修部部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3月 8日進修部部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 1月 6日進修部部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11月 4日 9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授權統一修正校名) 

100年 1月 6日進修推廣學院院諮詢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6月 21日進修推廣學院院諮詢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12月 5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 5月 29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12月 25日 103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法規最末條文統一修正) 

104年 5月 28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5月 26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 5月 29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5年 1月 2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本辦法係依據教育部訂頒法令、本校學則及各項會議相關決議事項而訂定。 

第 二 條 選課方式： 

一、選課方式分為預選及加退選，學生須在規定時間內自行上網辦理選課及加退

選作業，但情況特殊時，得採人工選課方式辦理。 

二、凡已修習及格之科目，不得重選。學生不得修習上課時間互相衝突之科目，

否則衝突各科目概予註銷。 

三、學生應於加退選結束前上網確認選課內容是否正確，若有錯誤，應於期限內

完成更正，逾時未更正者，以教務系統內記載資料為正式選課紀錄。 

四、加退選截止期限即選課截止時限，除因特殊不可抗力因素之外學生不得再辦

理任何加退選課程；因課程開設不成之修習學生，於 2日內完成選課或退費

事宜，逾期不受理，開學第 4週起不得加退選。 

五、課表公佈且預選後各所、系及中心不得任意更換授課教師；若各所、系及中

心因特殊情形必需更換授課教師，自更換教師起 1週內學生提出加退選申請。 

第 三 條 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須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碩士在職專班學生第一學年每學期至少 6學分，至多 24學分。第 2學年起各

學期修習學分數不得多於 32學分。 

    論文學分一次修畢，通過學位考試登錄成績；未通過學位考試者，須重修但

不須另行繳交「論文學分費」。 

    學士班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不得少於 10學分，當學年度應屆畢業生，每學

期不得少於 5學分，至多 32學分。 

    校外實習期間學生所選最低學分數另訂之。 

    各學制超修規定：學生之前學期操行成績、學業平均成績各在 80分以上，且

名次在該系該班學生數前百分之 10以內者，次學期得經系主任核可於學期修



 

 

習之上限學分數以外可加選一至二科目之學分。 

二、修讀輔系、雙主修或教育學程之學生，其每學期最高學分數亦受前項之限制。 

三、重(補)修課程之學分若因新舊課程標準之交替而相異者，其處理原則及標準

由各所、系及中心課程委員會議訂定並認定。辦理抵免科目學生(含跨部選

課、轉學、重補修等等)其所修之學分亦不得違背上述之規定。 

第 四 條 課程修習及人數之規定： 

一、課程有「必修」與「選修」二種。各所、系及中心之必修課程，學生均應修

習及格，始准畢業；選修課程成績不及格者得免重修，其不及格成績及學分

仍併入該學期平均成績與不及格學分數之計算。 

二、學生選課以修習本所、系及中心規定之必修課程為原則，但因重修、補修或

其他特殊原因而造成衝堂，請以人工選課方式辦理，經欲修習之任課教師及

本所長、系主任或中心主任核可後，始得修習他所、系或中心排定之必修課

程。 

三、如欲修習他所系安排之選修課程，以電腦網路選課，並經本所長或系主任審

核認定後始得修習。 

四、選修課程開班最低人數碩士在職專班為 3人，學士班為 12人，若未達最低開

班人數者則不予開班，但特殊情形及棄選課程則不在此限。如有共同科目可

合班開課則予以合併上課，修課最高人數以一五０人為限。 

五、畢業班學生修讀低年級所開課程者，應與上課班級上課時數相同，學期考試

不得提前。 

六、低年級不得到高年級選讀必修課程(通識博雅課程除外)，但特殊情況得經系

主任同意者，不在此限。 

七、選修他所系的必修課程，是否採計為畢業學分，須經本所長或系主任同意，

因特殊情形者不在此限。 

八、各課程修課人數額滿時，經任課教師及本所長、系主任或中心主任核可後，

依教室容納量人數，授權各所、系及中心再調整課程人數上限名額。 

九、通識課程以 50人為原則，若通識課程使用專業教室，則依專業教室容納量為

限，同學於現行系統內之課程一律於線上加選，不開放人工跑單；但若是同

學重補修者或現行系統內之課程已修過者，無法線上加選，則改以人工跑單

方式選課，並檢附相關文件，經授課老師及通識中心主任審核，惟加收之人

數仍應以教室容納量為限。 

第 五 條 (刪除) 

 

第 六 條 延修生： 

延修生務必於開學當日起依本校公告之規定時間內完成相關選課事宜，並依規定

繳費，逾期不予受理。 

第 七 條 隨低班重(補)修課程者須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重(補）修課程之上課時間不得互相衝堂，其衝堂之科目全部視為選課無效，

得逕行刪除。 

二、凡隨班重(補)修者不得要求調動任何科目之上課時間以利自己重(補)修之選



 

 

課。 

三、重(補)修科目依課程標準規定核計其學分數，若修習科目名稱不同而內容相

同，須書面報請所長或系主任核准並送教務處進修教務組核備後始得修習。 

四、學生不得以重(補)修為由，對實習單位作不合理要求，如有上述情形發生，

則該生成績不予採認，以零分計算。 

五、學生在校外實習期間返校重(補)修須附實習單位同意書，且每學期以三科，

不超過(含)十學分為原則。 

六、重(補(修)實務操作課程，需依各科系規定補繳材料費。 

七、學生因重(補)修之需要，可至他校日間部、進修部或本校日間部選課，其跨

部暨校際選課實施辦法另訂之。 

八、學生成績之登記，均以學生選課清單為準；未選課科目雖有成績，不予承認，

已選課科目無成績者，一律以零分計算。 

九、申請跨部至本校日間部選讀者以至多三門並不超過 10學分，重補修課程科目

為原則。 

第 八 條 跨學制、跨學制跨科系及跨科系選讀課程者，作如下之規定： 

一、學士班學生得互跨選課，但校外實習課程除外，其是否採計為畢業學分，依

各系規定辦理。 

二、四技學士班學生經系主任同意後可跨選專科部高年級(五專部四、五年級)課

程，其是否採計為畢業學分，依各系規定辦理。 

三、通識課程只能承認通識學分，不能成為系上選修學分。 

四、各學制之實作課程材料費，未於繳納者，由系上於開學第 6週起統一造冊，

送教務處進修教務組統一退選課程，且已繳交之課程學分費不予退費。 

五、跨日間部、學制、所、系及校際選課課程，是否採計為畢業學分，依各所、

系及中心規定辦理。 

第 九 條 學生因故無法繼續修習課程，得依以下規定辦理棄選課程： 

一、學生申請棄選課程，應填具棄選課程申請表，並檢附當學期選課清單，經任

課老師、導師及本所長、系或中心主任同意後，送教務處進修教務組辦理。 

二、學生申請棄選課程，依本校行事曆之第 10週前辦理完成，第 11 週起不受理。 

三、棄選課程後，總修習學分數不得低於每學期應修之最低學分數。 

四、經核准辦理棄選之學生，同一學期不得再申請加選任何課程。 

五、應屆畢業生於下學期時，可辦理棄選課程。 

六、棄選之課程仍須登載於該學期成績單及歷年成績表，成績欄註明「停修」，但

不列入學分及成績之計算。 

七、課程棄選後，其學時費(材料費)不退費，未繳交者，仍應依規定繳納學時費(材

料費)後始得辦理棄選，但學期結束後，其材料費有剩餘者則依各系相關規範

比例退還學生。 

八、棄選課程在棄選前之缺曠紀錄將不予註銷。 

九、延修生辦理棄選後，至少應修讀一個科目。 

十、實作課程材料費逾期未繳交者，由系上統一造冊後，送教務處以棄選辦理。 

第 十 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法規負責單位：教務處進修教務組 


